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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新疆万科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发展需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科” ）之直接全资子公司万

科（新疆）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万科” ），拟通过保险资金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向金融机构申

请融资，融资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融资期限最长为15年。 公司已于2022年1月10日与金融机构

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融资事项提供全额担保。

根据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转授权公司总裁决策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总裁已在

上述授权范围内决策同意前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万科（新疆）企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3月31日

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潘岩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合计持有新疆万科100%股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地产经营开发；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新疆万科资产总额人民币716,999.68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688,783.66万

元，净资产人民币28,216.02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15,500.27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43,438.79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42,401.3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6%。

截止2021年12月31日，新疆万科资产总额人民币619,712.31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594,278.64万

元，净资产人民币25,433.67万元；2021年1月-12月，营业收入人民币20,835.33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

25,613.9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4,018.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6%。 截止目前，新疆万科不存在对外提供

担保、抵押，不存在诉讼事项。 新疆万科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保证合同下为前述融资事项的本息全额（以金融机构实际划拨给新疆万科的金额为准）提

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新疆万科未偿还其在前述融资项下的任何到期债务，或金融机

构宣布新疆万科需加速到期偿还，而新疆万科不能加速到期清偿的债务，金融机构有权要求公司履行担

保责任。 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新疆万科融资提供担保，有助于支持新疆万科的业务发展，新疆万科作为公司的直接全资子

公司，有能力偿付有关融资。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388.22亿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7.29%。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248.84亿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139.38亿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对外担保。 公司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约为人民币395.22亿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将为17.60%。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关于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开放期并进入下一封闭期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

及《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致融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2022年1月6日发布的《关

于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第二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

业务的公告》，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简称：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债券；基金代码：008661）本次开放期原定为2022年1月10日

（含该日）至2022年2月11日（含该日），在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接受办理本基金份额的

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做好本基金的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工作，根据本基金

基金合同及更新招募说明书等规定， 本公司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本次开放期， 即决定将

2022年1月13日（含当日）定为本基金本次开放期最后一日，本基金自2022年1月14日起进

入下一个封闭期。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重要提示：

（1）除本次开放期时间变化外，本基金其余申购、赎回业务办理事项未发生变化，投资

者在本次开放期内办理本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请遵循本公司于2022年1月6日

发布的《关于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第二个开放期开放申购、

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以及本基金的更新招募说明书。

（2） 本基金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或者每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一年的

期间。 本基金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

务。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不少于一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

（3）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

金份额可达到或者超过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4）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更新招募说明书。

（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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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情形。

2.本次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月11日(星期二)下午2点30分。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

月11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11日，上午9:15－下午15:00。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霍斌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3人， 代表股份427,534,53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861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120,68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2人， 代表股份426,413,85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7670％。

(八)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0人， 代表股份15,446,07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95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120,68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9人，代表股份14,325,3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016％。

(九)董事7人、监事3人出席本次大会；高级管理人员5人、律师2人列席本次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270,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773％；反对6,574,7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100％；弃权4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61,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7818％；反对6,574,74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5658％；弃权4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525％。

关联股东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64,280,000股，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关联关系：关联股东为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该提案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8,354,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28％；反对9,081,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242％；弃权98,2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5,9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5664％；反对9,081,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975％；弃权98,2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62％。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该提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潘兴高 姚金

(三)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委托，指派潘兴高、姚金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和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2日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恢复机构客户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

基金主代码 112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2年1月13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22年1月1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2年1月13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2年1月13日起恢复办理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机构客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1月17日暂停申购、赎回、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118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2年1月17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非

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2年1月18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22年1月18日

恢复赎回日 2022年1月18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22年1月18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2年1月18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2年1月18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交

易日。

注：（1）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仅在直销机构开放与易方达

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2）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自2021年6月4日起在全部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金额

限制如下：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不超过100万元。本

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港股通或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恢复

机构客户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110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2年1月13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22年1月1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2年1月13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2年1月13日起恢复办理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机构客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ETF增加开源证券为申购赎回

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开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 ）签署的协议，自2022年1月12日起，本公司增加开源证券为旗下部分

ETF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开源证券的规定为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1 159606 易方达中证500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500成长ETF

2 159715 易方达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稀土ETF易方达

3 159781 易方达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双创50ETF

4 159807 易方达中证科技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技ETF

5 159819 易方达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人工智能ETF

6 159837 易方达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生物科技ETF

7 159847 易方达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医疗50ETF

8 159895 易方达中证物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物联网50ETF

9 159901 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深证100ETF易方

达

10 159915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ETF易方达

11 159934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ETF

注：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仅新增开源证券为现金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开源证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办公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联系人：张蕊

联系电话：029-88365809

客户服务电话：95325

网址：www.kysec.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2022年1月17日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发起式（QDII）

基金主代码 00828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

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2年1月17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非

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2年1月18日

恢复赎回日 2022年1月18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2年1月18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2年1月18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交

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所有基金份额类别（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008284，美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8285）。

(2)�若港股通或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2022年1月17日暂停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

基金主代码 1611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

合同》、《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暂停赎回的原因说明

2022年1月17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易

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赎回日 2022年1月18日

恢复赎回的原因说明 2022年1月18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A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129 0033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赎回 是 是

注：（1）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 ） A类人民币份额场内简称为原

油LOF易方达。

（2）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自2020年3月25日起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恢复办理申

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本基金所有基金份额类别（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161129，A类美

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2，C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1，C类美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3）；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300029� � � � � � � � �证券简称：*ST天龙 公告编号：2022-006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江苏华

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54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对公司2021年12月30日，12月31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诉讼判决结果进展公告》及补充公告、《关于公司其他重大事项公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并要求公司于2022年1月11

日前将有关说明文件报送并对外披露。

接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准备相关的回复。 其中，涉及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姆斯” ）的事

项， 因需进一步核实杰姆斯与公司2014年--2016年所发生具体业务的详细情况。 涉及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旭阳雷迪” ）的相关财务信息需进一步核实。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及完整性，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延期，预计在2022年1月14日前

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1日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客食品”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８００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发行人

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４０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４８９．７９６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

简称“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

２２４．４８９８

万股将全

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７５．４３８５

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

２７３．５４１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７５．４３８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３．９１％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４９８．０３０９

万股将回拨至网

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５１．１０７５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８２．３１％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３．２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１７．６９％

。

根据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６０７．３５５３９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８６２．９０００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８８．２０７５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６２．３１％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２６．１５００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３７．６９％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０８５６８６１％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 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益客食品员工资管计划”）。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

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益客食品员工资管计划

１

，

７５４

，

３８５ １９

，

９９９

，

９８９．００ １２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２２９

，

１４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８５

，

０１２

，

２９８．６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２

，

３５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６８

，

８０１．４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６

，

８８２

，

０７５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０６

，

４５５

，

６５５．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６９０

，

６２０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９９％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２

，

３５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３６８

，

８０１．４０

元，包销股份的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７％

。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投资者

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９９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

ｐｒｏｊｅｃｔ＿ｙｋｓｐ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417.40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85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417.4035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2.69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0.7965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76%，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71.8140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710.207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3.51%； 网上发行数量为616.4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6.49%。

根据《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254.2381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

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65.3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44.857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3.5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81.750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6.49%。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71143683%，有效申购倍数

为5,843.04359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1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1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部分，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 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光证资管诚达药业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

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2年1月7日（T-1日）公告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上海汉盛

律师事务所关于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战略配售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书》。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2022年1月6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72.69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75,721.06万元。

截至2022年1月4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

限售期限

（月）

光证资管诚达药业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90.7965 6,599.997585 12

（三）战略配售股份回拨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62.610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

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0.796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76%。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71.814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四）限售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

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

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

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1月10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304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63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申购总量

为2,869,270万股。 经核查，其中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个配售对象在2022年1月1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布的《关于2021年上半年推荐类网下投资者适当性自查有关情况的通知（中证协发[2022]2号）》中

被列入处理名单，该3个配售对象不具备配售资格，为无效申购，合计申购量为970万股。 剩余304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5,628个配售对象为有效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2,868,300万股。 无效申购的配售对

象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申报价

格（元/股）

申购数量（万股）

1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玄元百顺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0899239551 73.78 100

2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盘世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

号

0899259953 79.16 430

3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盘世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

号

0899259924 79.16 440

合计 97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

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737,030 60.56% 8,747,610 70.27% 0.05035958%

B类投资者 19,050 0.66% 85,895 0.69% 0.04508924%

C类投资者 1,112,220 38.78% 3,615,065 29.04% 0.03250315%

合计 2,868,300 100.00% 12,448,570 100.00% 0.04340052%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零股1,604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ICCFT10（R）及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

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2523076、52523077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达药业”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417.4035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857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1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2022年1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545

末“5”位数： 55437�75437�95437�15437�35437�89390�39390

末“6”位数： 200058

末“7”位数： 3509943

末“8”位数： 46347087�71347087�96347087�21347087

末“9”位数： 06603963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

码共有21,63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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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遗失，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声 明


